[image: image1.png]AT GBI %

Rt S St |





	赤政办发〔2025〕18号



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赤峰市航线航班开发管理办法》的通知

市直各委办局：
　  《赤峰市航线航班开发管理办法》已经中共赤峰市人民政府党组2025年第2次（扩大）会议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5年5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赤峰市航线航班开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完善我市航空运输网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范航线航班开发管理，提升航空补贴使用效率，监督专项资金使用，根据赤峰市航空市场实际发展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赤峰市航线航班开发工作由市交通运输局、财政局、投资促进局和赤峰机场公司负责，办公室（简称航线办）设在市交通运输局，市交通运输局和赤峰机场公司各派1名专职人员负责航线航班开发相关具体工作。

第三条 职责分工。

（一）市交通运输局：统筹协调赤峰市航线航班开发工作。根据赤峰市经贸往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赤峰地区航线航班整体规划提出建议，牵头与赤峰机场公司共同负责航线航班的协商洽谈工作。负责航线航班补贴审核和发放工作。

（二）市财政局：从财政预算及资金使用情况方面对航线航班开发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负责航线航班补贴预算指标下达与资金拨付工作。参与航班补贴洽谈工作。

（三）市投资促进局：根据全市招商引资需求提出航线意见和建议，参与航班补贴洽谈工作。

（四）赤峰机场公司：负责制定航线航班开发整体计划。合理规划赤峰地区航线航班，收集、整理相关大数据，为开通新航线提供合理依据。负责与航空公司针对航线航班开发与补贴等事宜进行前期协商洽谈。

第四条 开发原则。制定航线航班计划要统筹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遵循如下原则：

（一）逐步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航班往来。

（二）重点关注客流量较大、增速较快的航线。

（三）全年飞行与季节性包机互为补充。

第五条 开发流程：

（一）制定计划。根据赤峰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参考现有航线航班结构及相关大数据情况，赤峰机场公司每年12月份制定次年航线航班开发计划。

（二）征求意见。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召集市交通运输局、财政局、投资促进局和赤峰机场公司进行讨论审核，对现有航线航班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进行评估，对效益较差的航线航班提出取消建议，对新增航线航班必要性进行审议，形成一致意见后，由市交通运输局上报市政府审定。

（三）审定计划。市政府分管领导主持召开会议，对航线航班计划进行审议，确定次年度航线航班开发计划。

（四）洽谈合作。在召开冬春、夏秋航线航班换季协调会议时，赤峰机场公司根据市政府审定的年度航线航班开发计划，负责与航空公司对接洽谈，形成初步合作意向后，由市交通运输局、财政局、投资促进局和赤峰机场公司组成航线航班补贴资金谈判小组，与航空公司进行具体洽谈，谈判小组比照相邻类似地区航线航班补贴价格，议定单一航线航班补贴资金额度，经谈判小组成员单位签字同意后，由市交通运输局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签署协议。

（五）一线一议。如遇有符合新航线开发原则、补贴价格优异的航线，为抓住机遇，赤峰机场公司可以按照“一线一议”的方式与相关航空公司协商，并履行洽谈合作程序。

第六条 资金拨付。赤峰机场公司按月向市交通运输局提交资金支付申请文件，并协助市交通运输局对航空公司提供的账单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由市交通运输局向市财政局提交航线航班补助资金用款计划。市财政局根据交通运输局提交的航线补贴支付计划，拨付航线补贴资金。航线航班年度补贴预算标准为1.4亿元，超出部分需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航线航班补贴资金严格执行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评价结果做为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开发航线航班，已有航线航班补贴按照原协议执行。

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2020年5月15日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赤峰市航线航班开发管理办法》（赤政办字〔2020〕34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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